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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关于核准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国网信

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2795 号）核准，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信通”、“发行人”、“公司”或“上市公司”）以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名投资者发行

88,048,293 股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 16.82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480,972,288.26 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涉及的简称与《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的释义相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作为国网信通本次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共同组织实施了本次发行。中

金公司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认

为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上市公司有关本次发

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 

按照贵会的相关要求，现将本次发行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0 年 4 月 16 日），发

行底价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 15.51 元/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16.82 元/

股，相对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8.45%，相对于申购报价日（即 2020 年 4 月 20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比率为 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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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合计发行股份 88,048,293 股，未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20%，即 100,825,031 股。 

（三）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确定为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等 12 名投资者，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各发行对象的认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6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546,967 261,499,984.94 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6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917,954 149,999,986.28 6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6 

北京鼎汇科技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79,072 60,199,991.04 6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21,359,834 359,272,407.88 6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7,835,909 299,999,989.38 6 

合计 88,048,293 1,480,972,288.26 /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费用 

根据信永中和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XYZH/2020BJA171052 号），截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

为 1,480,972,288.26 元，扣除发行费用 37,473,866.42 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 1,443,498,421.84 元，此外，本次发行各项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

税额为 2,100,699.37 元，与前述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共计 1,445,599,121.21 元，其

中，计入股本金额为 88,048,29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金额为

1,357,550,828.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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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国家电网公司已批准同意本次交易； 

2、国务院国资委已批准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3、交易对方已完成内部决策程序； 

4、标的公司已召开股东会或作出股东决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5、国务院国资委已对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和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审核备

案； 

6、上市公司已于2019年2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于2019年7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于2019年10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于2019年11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等议案，于2020年3月

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

的议案》等议案； 

7、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职工安置方案； 

8、上市公司已于2019年8月1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交易方案并批准信产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于2020年3月20

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

的议案》； 

9、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完成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项的反垄

断审查； 

10、本次交易已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4 

员会 2019 年第 55 次工作会议审核通过，并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国网信息

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795 号）。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认购邀请书》的发出 

国网信通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已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编制了《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国网信息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该《认购邀

请书》明确规定了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时间安排、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

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特别提示等事项。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 9:00 开始，在大成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的见证下，以电子邮件及纸质邮件的方式向符

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送达了《认购邀请书》及其相关附件，包括国网信通截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收市后的前 20 名股东（剔除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后）、21 家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2 家证券公司、11 家保险公司、以及 57 家其它发送意向函

的投资者。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0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00~12:00，在发行人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独立

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共收到 20 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及相关附件。

经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其中 20 家投资者

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且需要缴纳保证金的投资者均足额缴纳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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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500 万元。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存在“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

行认购”的情形。 

上述 20 家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7.06 5,000 

2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50 10,000 

3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71 5,000 

4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63 26,150 

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5 5,000 

6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6.50 39,410 

16.10 40,010 

15.70 43,760 

7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38 5,000 

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7.90 14,900 

17.46 15,000 

9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20 5,000 

10 北京鼎汇科技有限公司 18.60 5,000 

11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60 5,000 

1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80 6,000 

1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62 5,000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13 6,020 

16.81 8,220 

16.18 9,820 

15 齐建湘 16.49 5,000 

1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13 10,000 

17 广州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56 5,000 

18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16.90 5,000 

19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7.35 30,000 

16.82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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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20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7.59 30,000 

（三）投资者股份配售情况 

申购报价结束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收到的《申购报价单》采取

《认购邀请书》里确定的相关配售原则进行簿记建档。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

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当累计有效认购金额首次超过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上限 148,097.23 万元时，上述累计有效认购金额的最低认购价格 16.82 元/股即

为本次发行价格，高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有效认购量全部获得配售；与本次发行价

格相同的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的最终获配金额被调减为

359,272,407.88 元。本次发行的投资者获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2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3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546,967 261,499,984.94 

4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5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917,954 149,999,986.28 

7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8 北京鼎汇科技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79,072 60,199,991.04 

10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972,651 49,999,989.82 

11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1,359,834 359,272,407.88 

12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7,835,909 299,999,989.38 

小计 / 88,048,293 1,480,972,288.26 

发行对象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的，均已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试点办法》等相关规定办理了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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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缴款与验资 

截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全部认购对象已将认购资金 1,480,972,288.26 元汇

入中金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根据信永中和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XYZH/2020BJA171051 号），中金公司指定的

认购资金账户已收到共 12 名特定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合计 1,480,972,288.26 元。 

截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中金公司已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上述认购款项净额

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根据信永中和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出

具的《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XYZH/2020BJA171052 号），截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1,480,972,288.26 元，扣除发行费用

37,473,866.42 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443,498,421.84 元，此外，

本次发行各项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2,100,699.37 元，与前述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共计 1,445,599,121.21 元，其中，计入股本金额为 88,048,293.00 元，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金额为 1,357,550,828.21 元。 

 

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四川岷江水利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795 号），并进行了公告。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它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督导

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定价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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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过程合法、有效；本次发行

中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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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网信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天万                    周梦宇 

                                        

                       孟  娇                    邹栊文 

 

独立财务顾问协办人：                                        

                       谭  畔                    钱  程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